附件1

申报乐山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先进单位自查测评表

申报单位（盖章）：

	自查测评内容
	分值
	得分

	一、组织健全，职责明晰（20分）
	1.本单位党政重视、支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成立有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协调机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联席会议等组织形式均可）。
	4 
	

	
	2.本单位党委（党组织）切实承担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领导职责，及时研究解决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重要问题和事项。
	4 
	

	
	3.本单位行政积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行政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切实承担和落实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职责分工。
	4 
	

	
	4.本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与经营管理规章制度紧密衔接、有机结合。
	4 
	

	
	5.本单位工会切实承担协调、监督厂务公开和作为职代会工作机构的相关职能职责，扎实做好职代会、厂务公开的具体组织工作。
	4 
	

	二、制度健全，机制完善（45分）
	（一）职代会制度
	6.本单位严格按照《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有全面具体的职代会实施办法（细则），对职代会职权职责、会议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3 
	

	
	
	7.坚持职代会会议制度。每年至少召开1次职代会，遇有重大事项或特殊情况，能够及时组织召开临时性、专题性职代会。
	2 
	

	
	
	8.建立了本单位多层级职代会等多层次的民主管理制度。多层级职代会、生产经营班（组）民主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良好。
	2 
	

	
	
	9.职代会工作机构健全。职代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有生产经营、规章制度、劳动安全卫生监督、工资保险福利、民主评议、集体协商、职工代表资格审查、职工代表提案工作等专门委员会（工作小组），负责办理职工代表大会交办的事项。
	2 
	

	二、制度健全，机制完善（45分）
	（一）职代会制度
	10.建立了职工代表团（组）长联席会议制度。及时解决属于职代会职权范围内并经职代会授权的需要临时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严格向下一次职代会报告。
	2 
	

	
	
	11.建立了职代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人员制度，并提出奖惩建议。
	2 
	

	
	
	12.职代会任期届满按时换届。
	2 
	

	
	
	13.职工代表结构比例合规合理。一线职工代表不少于职工代表总人数的50%，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不超过职工代表总人数的20%。
	2 
	

	
	
	14.职工代表的代表性强。职工代表均由职工群众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2 
	

	
	
	15.职工代表的广泛性强。本单位所属各分、子单位（机构）均有职工代表，女职工和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季节工等职工群体均有职工代表。
	2 
	

	
	
	16.职工代表履职、管理和监督机制完善。建立和落实了职工代表定期述职报告、民主评议、履职培训、巡视检查、罢免撤换补选和奖惩激励等制度，职工代表有效履行职责和义务，受到职工群众的普遍信任和支持。
	2 
	

	
	
	17.职工代表提案工作开展情况良好。制定有职工代表提案工作制度、操作规范，征集、办理和落实职工代表提案等各项工作到位，建立有优秀职工代表提案评选奖励等激励机制。
	2 
	

	
	（二）厂务公开制度
	18.本单位制定有厂务公开实施办法（细则），对公开内容、公开形式、实施主体、实施程序、监督机制、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2 
	

	
	
	19.厂务公开内容全面。严格执行了《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第三十四、三十五条的规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问题、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重要事项及时、真实、完整的向全体职工公开，并听取职工意见和建议。国有企业将领导人员薪酬纳入厂务公开内容，向职工公开，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2 
	

	
	
	20.厂务公开形式多样。建立了厂务公开栏、厂情发布会、党政工联席会、内部信息网络、广播、电视、厂报、墙报以及QQ、微信、微博、手机APP等新媒体相互补充、有机融合的厂务公开体系。
	2 
	

	二、制度健全，机制完善（45分）
	（二）厂务公开制度
	21.厂务公开程序规范。每年制定有厂务公开工作计划，建立完善了“提出公开事项、审查核实、逐项公开、意见反馈、整改落实、存档备案”等公开全过程的操作流程和工作机制。
	2 
	

	
	
	22.厂务公开责任追究到位。定期开展厂务公开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对落实厂务公开不力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建立实行了诫勉约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责任追究机制。
	2 
	

	
	（三）公司制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23.公司制企业章程对职代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明确规定。
	2 
	

	
	
	24.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与其他董事、监事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2 
	

	
	
	25.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由职代会民主选举产生，并定期向职代会报告履职情况，接受职工代表民主评议。
	2 
	

	
	
	26.公司制企业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1名职工董事，公司制企业监事会中的职工监事人数不低于监事会成员总数的1/3。
	2 
	

	
	
	27.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履职情况良好，职工代表民主评议结果的称职率达到90%以上。
	2 
	

	三、内容丰富，运作规范（20分）
	28.每次职代会有2/3以上职工代表出席。
	3 
	

	
	29.职代会进行选举和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议题议案草案作出决议、决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分项表决，并经全体职工代表过半数同意方可通过。
	3 
	

	
	30.严格按照《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第十三、十四条和《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条的规定，全面落实职代会职权，及时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提交职代会审议，职工安置方案、集体合同及工资等专项集体合同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
	8 
	

	
	31.职代会审议或审议通过的事宜必须形成规范的决议、决定文本。
	3 
	

	
	32.建立有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档案。本单位工会妥善整理组织筹备职代会的相关文件，提交职代会预备会议、正式会议审议或审议通过的行政工作报告、专项情况报告、议题议案草案、决议和决定文本以及职工代表提案表等资料，建立档案专卷；妥善整理厂务公开的有关文本资料、职工意见和建议、整改落实情况等资料，建立档案专卷。
	3 
	

	四、深化创新，实效显著（15分）
	33.近3年来，在进一步深化“公开解难题、民主促发展”主题活动方面，有示范性、创新性、实效性强的活动举措。
	3 
	

	
	34.近3年来，在创新发展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体系，拓展职工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完善职工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模式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有重大制度创新、工作创新。
	3 
	

	
	35.职代会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得到本单位职工普遍认可，全体职工代表对职代会履职职权、发挥作用情况的满意率在90%以上。
	3 
	

	
	36.全体职工代表对厂务公开工作满意率在90%以上。
	3 
	

	
	37.近3年来，劳动关系和谐总体和谐稳定，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严重职业危害或者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
	3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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